柳 河 县 人 民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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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柳政复〔2025〕30号

申请人：李XX
住址：柳河县XX乡XX村二队

委托代理人：姜XX 

住址：柳河县XX嘉园XX号楼
被申请人：柳河县自然资源局，住所地：柳河县振兴大街2498号

法定代表人：牛X，局长


 

李XX对柳河县自然资源局作出的柳自然资依复〔2025〕第3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不服，于2025年7月8日向柳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柳自然资依复〔2025〕第3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中关于第1、2项信息不予公开的决定；2.确认被申请人未依法送达（2021）044号认定书的行为违法；3.责令柳河县自然资源局限期公开申请的政府信息；4.追究被申请人程序违法的行政责任。
申请人称：

1.被申请人将执法证据认定为“过程性信息”无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过程性信息仅限于“讨论、研究、请示等内部文件”，而申请人申请的是已作为执法依据使用的调查笔录和现场证据，属于结果性材料。

2.该信息直接涉及申请人房屋征收补偿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九条，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柳河县自然资源局所作出违建认定书对申请人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和利害关系，申请人对此有知情权，有权力知道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违法建筑认定证据应当公示，且2008年航拍图已证明房屋历史合法性，被申请人隐瞒关键证据构成实体违法。

3.被申请人自2021年作出认定后始终未依法送达，导致申请人丧失陈述申辩权，违反基本行政程序。被申请人在2024年12月10日柳自然资依复〔2024〕第13号答复中狡辩称送达证据为过程性信息，持续侵害申请人知情权。

4.被申请人称“送达证据不存在”的答复与《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二条相抵触，违建认定依据作为行政处罚的一部分，也应当遵循公开原则。

被申请人称：2024年11月21日，答复人收到申请人当面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于2024年12月10日依法作出柳自然资依复〔2024〕第13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申请人对该答复书不服，于2025年1月17日向柳河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柳河县人民政府在2025年4月23日作出柳政复〔202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答复人作出的柳自然依复〔2024〕第13 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责令答复人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对申请人的申请重新作出处理。根据柳河县人民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答复人于2025年5月9日在法定期限内对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申请依法予以答复。答复人作出的柳自然资依复〔2025〕第3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程序合法。答复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相关规定对申请人申请的信息公开事项依法予以答复，答复书具有法律依据。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于2024年11月21日向被申请人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公开事项为：1.申请公开（2021）044号《柳河县自然资源局违法建筑认定书》认定证据（包括2021年3月30日对牟艳杰调查笔录）；2.申请公开对无照房现场调查证据；3.请求公开送达（2021）044号《柳河县自然资源局违法建筑认定书》的证据。被申请人经延期答复告知后于2024年12月10日作出柳自然资依复〔2024〕第13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柳河县人民政府于2025年4月23日作出柳政复〔2025〕4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了被申请人作出的柳自然依复〔2024〕第13 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责令答复人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对申请人的申请重新作出处理。被申请人于2025年5月9日作出柳自然资依复〔2025〕第3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答复内容为：申请人申请的（2021）044号《柳河县自然资源局违法建筑认定书》认定证据（包括2021年3月30日对牟艳杰调查笔录）和对无照房现场调查证据属于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送达（2021）044号《柳河县自然资源局违法建筑认定书》的证据不存在。

另查明，柳河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依据（2021）044号《柳河县自然资源局违法建筑认定书》于2021年4月1日作出（柳城管）罚决〔2021〕0323004号行政处罚决定，申请人对该处罚决定不服诉至法院，法院审理期间，柳河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于2021年9月18日作出（柳城管）撤字〔2021〕003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自行撤消了（柳城管）罚决〔2021〕0323004号行政处罚决定。柳河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6日作出（2021）吉0524行初1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柳河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出的（柳城管）罚决〔2021〕0323004号行政处罚行政行为违法。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李XX《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2.柳自然资依复〔2024〕第13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3.（2021）044号《柳河县自然资源局违法建筑认定书》；
4.（柳城管）罚决〔2021〕03230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5.（柳城管）撤字〔2021〕003号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

6.（2021）吉0524行初14号行政判决书；

7.柳政复〔2025〕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8.关于李XX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情况说明。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规定，被申请人具有对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进行答复的法定职责。

被申请人履行行政复议决定在规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程序合法。

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执法主体依法履行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政给付、行政确认、行政登记、行政裁决、行政检查等行政职责的行为。《自然资源执法监督规定》第二条“本规定所称自然资源执法监督，是指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违反自然资源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检查、制止和查处的行政执法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案涉房屋是否违建的认定是行政执法行为。申请人申请公开的（2021）044号《柳河县自然资源局违法建筑认定书》认定证据（包括2021年3月30日对牟艳杰调查笔录）和对无照房现场调查证据是被申请人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被申请人认为其是过程性信息，可以不予公开，属于认定错误，表述瑕疵，结果正确，本机关予以指正；被申请人确认（2021）044号《柳河县自然资源局违法建筑认定书》没有送达，其答复申请人该材料不存在并无不当。

另申请人提出了确认（2021）044号《柳河县自然资源局违法建筑认定书》未送达违法和追究被申请人程序违法行政责任的主张，本案被复议的行政行为是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申请人的上述主张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柳自然资依复〔2025〕第3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通化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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